
甚麼是「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

「性別主流化」是聯合國為促進婦女權
益及兩性平等而推行的重要策略。簡單
來說，就是在設計、實施、監察和評估

所有法例、政策和計劃時，分別把兩性的觀點和
需要作為其中一項主要考慮因素，目的是確保兩
性可以同等享有並受惠於社會的資源和機會。

為甚麼需要把兩性的觀點和需要納入主流考慮？

男女有着不同的生命歷程、需要和經驗。由於男
女有別，一些看似一視同仁的政策和措施，在實
行起來可能會對兩性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我
們要把性別作為一個獨立的考慮因素，務求不會
對兩性造成不公。

性別主流化有助我們在制訂政策或設計措施時，
更有效平衡和切合兩性的需要，令我們的建議更
能得到公眾的支持。

政府的政策承諾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接 納 了 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婦委會)的建議，自2002年起推行性別主流化，
並承諾會逐步推展至所有政策範疇。

如何在工作中採納「性別主流化」?

「性別主流化」並不是一項額外
的工作，而是在我們日常的工作
過程中，把性別觀點作為其中一
個主流的考慮因素。最重要的是
同 事 要 有 敏 銳 的 性 別 意 識 和 觸

覺，能察悉兩性不同的觀點和需要。

•	為了協助政府人員推行「性別主流化」，婦委
會設計了一份檢視清單。這份清單包含了一系
列 簡 單 的 是 非 題 ， 幫 助 我 們 更 有 系 統 地 在 設
計、實施、監察和評估政策的過程中，考慮兩
性不同的需要和觀點。

•	政策局和部門在制訂和執行政策過程中，須收
集和分析按性別分類的相關數據。在這方面，
我們可參考政府統計處每年出版的《香港的女
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以及其他不同的
專題報告。

如有問題或想進一步了解這個課題，有何途徑？

現時，每一個政策局和部門都委
任了一位「性別課題聯絡人」，
聯絡人在所屬部門內擔當聯絡和
諮 詢 人 的 角 色 ， 協 助 提 高 部 門
內 同 事 對 性 別 課 題 的 認 識 和 了
解，並推動部門同事在日常工作中採納「性別
主流化」的概念。如有疑問，可向部門的聯絡人 
聯繫。

此外，大家亦可向負責推廣「性別主流化」的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查 詢 和 商 討 ， 及 閱 覽 該 局 設 立
的「性別主流化」網站(http://www.lwb.gov.hk/
Gender_Mainstreaming/chi/main.html)，獲取更多
資料。

曾應用「性別主流化」的一些例子

懲教署

採納性別分類數據，制訂切合女性在囚人士需要的政策、計劃及服務

無論在罪行的角色、犯罪的原因及方式，女性罪犯均有別於男性罪犯，而兩性再犯罪風險的因素亦有異。另
一方面，女性在囚人士，尤其是曾遭受暴力對待或身體虐待的女性，會基於性別原因在家庭責任、就業、醫

療、心理及精神治療方面會有獨特的需要。有鑑於此，懲教署已在制定為女性罪犯而設的再犯罪風險與更生需要計劃
時，使用了性別主流化的概念，並在各懲教院所實施了一套針對性別需要的計劃。

健心館 

為了針對女性囚犯的獨特需要，懲教署在羅湖懲教所成立專為女性罪犯而設的「健心館」－女性個人
成長及情緒治療中心。中心旨在為屬中度至高度再犯罪風險及有特別治療需要的女性在囚人士提供心
理服務，包括為有需要的女性在囚人士作出深入的心理評估，並提供一系列有系統及針對女性需要的
治療計劃。

懲教署在設計「健心館」計劃內容時，曾分析按性別編製的數據(例如罪犯的臨床概況)。統計資料顯示，女性罪犯患
有心理病態的人數較男性罪犯為多，而兩者的再犯罪風險和更生需要也大有分別。懲教署因此採用針對性別的計劃，
以切合特定服務對象的需要。「健心館」計劃的內容和推行方式均經特別設計，以便在富治療氣氛的環境下進行個別 
指導 ／互動模式。

社會福利署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社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人員運用性別主流
化的概念，在設計、實施、評估及檢討服務過程中考慮
性別因素。例如，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成立互助小組，
加強婦女參與社區事務及相互之間的扶持。此外，為
評估計劃成效，中心通過不同途徑諮詢兩性使用者的意
見，並把諮詢結果按性別分類顯示，以協助評估和規劃 
服務。

家庭暴力受害人支援計劃

計劃為受虐配偶／同居情侶及兒童，包括
正進行司法程序的受害人，提供更完整的
支援，以加強對他們的保護。在籌劃服務
模式時，社署已考慮性別觀點，例如安排
彈性的服務時間，以配合受害人(如母親)
的需要，以及為須到警署或出席法院聆訊
而無法照顧子女的受害人，提供臨時的幼兒照顧服務。

屋宇署

增加女廁廁格數目

由於女性一般使用洗手間時間較長，如果男
女廁格的比例相同，女廁會較大機會出現排隊輪候情
況，對使用者構成不便。

屋宇署了解到近年公眾場所女廁不敷應用。
因此，屋宇署曾就為女性提供的衞生設備進
行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及檢討，包括實地調查
不同場所內衞生設備的供應、男性及女性使
用量、等候及使用時間、滿意度的調查。屋
宇署在檢討的過程中亦應用了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

根據檢討結果，屋宇署於2012年提出建議修訂相關法
例，建議採納1:1.5的比例用作估算公眾場所內男性和
女性人數(取代現時1:1的比例)。署方預期商場／百貨公
司、電影院和公眾娛樂場所的女性衞生設備將會分別增
加60%、160%和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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